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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桃園市立中壢高商 111 學年度體育活動實施計畫 

體育委員會通過日期：111 年 8 月 31 日 

一、依據 

依教育部103年9月26日修訂「各級學校體育實施辦法」第十四條規定辦理。 

二、宗旨 

 為發展學生基本能力、運動技能及增進體育知識；藉由多元化之活動，促進身體健全發展，從團體

競賽中，增進和諧之人際關係、培養運動道德，發展良好社會行為。 

三、比賽時間、項目、地點、對象彙整表 

序 學年度 比賽時間 比賽項目 比賽對象 比賽地點 備註 

(1)、  

111 

學年度 

第一學期 

111/09/26-9/28 

(16:00-18:00)  

【綜 111/10/03】 

(08:00-10:00) 

班際拔河 

錦標賽 

全校學生 

(不排輔導課) 
學校操場 取前四名 

(2)、  111/11/03-11/04 
第 69 屆 

運動大會 

全校學生 

(不排輔導課) 
學校操場 

110.10.18 

運動會前賽 

(3)、  
111/12/19-12/21 

(16:00-17:50) 

校園羽球 

排名賽 

全校學生 

(自由參加) 
游藝館 3F 取前四名 

(4)、  
111/12/23 

(16:00-18:00) 

高一 

大跳繩比賽 
高一學生 游藝館 1F 取前八名 

四、各項目比賽辦法 (依上表之序號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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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立中壢高商 111 學年度班際拔河錦標賽實施要點 

一、宗    旨：提昇班級團隊合作及奮戰精神，培養學生健身強國，增進班際間之友誼，特舉辦本比賽。 

二、比賽時間： 

(一)預賽 

高一組：09 月 27 日（一）16：10－17：50。 

高二組：09 月 28 日（二）16：10－17：50。 

高三組：09 月 26 日（三）16：10－17：50。 

綜職科：10 月 03 日（一）08：10－10：00。 

※遇雨順延一天 

(二)冠軍賽將於運動大會舉行。 

三、比賽地點：本校操場。 

四、比賽組別：拔河以班為單位，分年級，高一組、高二組、高三組比賽；綜職科不分年級混合分組。 

五、報    名：全校各班皆須參加，特殊原因另行向體育組提出。 

六、抽    籤： 

   （一）日期：111 年 09 月 19 日（星期一）中午 12:30 

   （二）地點：游藝館 3 樓舉行 

（三）各班派代表進行抽籤，未到者由體育組代抽(二、三年級前一年前四強為種子籤，綜高二年級  

      因分班除外)。 

七、比賽規則： 

（一）拔河比賽： 

1.每（班）隊參賽人數 20 人；限男生 7 人，女生 13 人，如因班級原本人數不足則由對手配合調整對

等的性別比例，以示公平。 

  ※每局開始前，各班派員互相清點男女人數是否相同後開始比賽，比賽一旦開始不得再有異議。 

2.採單淘汰制每場三局二勝制。 

3.每局 60 秒鐘，如 60 秒鐘內無法判定勝負，則以中心線判定之。 

4.中心線距兩邊 1.5 公尺線為勝負線。 

5.比賽必須穿著運動服(班級服裝統一)及運動鞋，否則判以棄權論。 

 警告：若查證屬實有逕自頂替他班拔河之同學，一律校規懲處。 

八、獎勵：各年級取前四名（第三名並列），分別頒發錦旗壹面，以資鼓勵。 

九、本辦法經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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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立中壢高商 111 學年度第 69 屆運動大會實施要點 

一、  宗   旨：加強學生體育活動，強健體魄，培養團隊精神，促進學生身心健全發展。  

二、  日   期：中華民國 111 年 11 月 03、 04 日（星期四、五）  

三、  地   點：本校游藝館及運動場  

四、  主辦單位：學務處  

五、  協辦單位：教務處、總務處、實習處、輔導室、圖書館、人事室、  

主計室、進修部、家長會、校友會、文教基金會。  

六、  分   組：分年級以班為單位：（一）高一組  （二）高二組  （三）高三組。  

七、  錦標項目：  

(一 )  田徑總錦標。  

(二 )  2000 公尺大隊接力錦標。  

(三 )  趣味競賽錦標。  

(四 )  生活教育錦標：分高一組、高二組、高三組。  

八、  競賽項目：  

(一 )  高男組：  

1.  田賽：（ 1）跳高（ 2）立定連續三級跳遠。  

2.  徑賽：  

           （ 1） 100 公尺。    （ 2） 200 公尺。  

           （ 3） 400 公尺。    （ 4） 800 公尺。  

           （ 5） 1500 公尺。    （ 6） 400 公尺接力。  

           （ 7） 1600 公尺接力。  

(二 )  高女組：  

1.  田賽：（ 1）跳高（ 2）立定連續三級跳遠。  

2.  徑賽：  

           （ 1） 100 公尺。    （ 2） 200 公尺。  

           （ 3） 400 公尺。    （ 4） 800 公尺。  

           （ 5） 1500 公尺。    （ 6） 400 公尺接力。  

           （ 7） 1600 公尺接力。  

(三 )  趣味競賽：（ 1）拔河比賽（ 2）高一 :旱地龍舟  

        （ 3）高二 :造橋鋪路（ 4）高三 :時代巨輪。  

(四 )  混合接力賽： 4X200 公尺接力比賽 (兩男兩女 )。  

 

九、  競賽辦法：  

(一 )  每一單位在田徑賽項目中註冊之運動員必須每班每項參加一人。（ 1500 公尺得

自由參加，最多可參加 2 人）。  

(二 )  每位選手最多參加一項（接力賽不在此限）。  

(三 )  部分班級因男生人數不足 (8 人或 8 人以下 )，經導師及任課體育老師認可後，

400 接及 1600 接得擇一項參加。  

(四 )  4X200 公尺混合接力第一年試辦，成績不列入田徑總錦標，報名參加同學不

得與 400 接及 1600 接選手重複。  

(五 )  錄取名額與計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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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各組田徑總錦標均錄取前三名頒發錦旗壹面，生活教育錦標分年級，各錄

取前三名，頒發錦旗壹面。  

2.  各單項前三名分別頒發獎牌、獎狀；四至六名頒發獎狀。  

(400、1600 公尺接力賽運動會當天先頒獎牌，會後校對名次之各別選手資

料無誤後，獎狀後補 )。  

3.  各組各單項錄取優勝前六名，第一名得 7 分、第二名得 5 分、第三名得 4

分、第四名得 3 分、第五名得 2 分、第六名得 1 分，（ 4×100 公尺接力、4×400

公尺接力得分 ×2）。  

4.  2000 公尺大隊接力錄取優勝前六名，分別頒發錦旗壹面。  

5.  趣味競賽錄取各組優勝前六名，分別頒發錦旗壹面。  

(六 )  田徑賽破大會紀錄者，頒發獎狀及獎金二仟元，破市中運紀錄者，頒發獎狀

及獎金三仟元。  

(七 )  二連霸獎金：（一）個人項目一仟元；（二） 4×100 公尺接力、  4×400 公尺接

力二仟元；（三） 20 人以上（含 20 人）拔河、大隊接力三仟元。  

(八 )  2000 公尺大隊接力：  

1. 高一至高三：以班級為單位，女生 11 人、男生 7 人，每班報名 20 人，每

人跑 100 公尺。  

2. 重複上場原則：各班可上場人數不足或身體因素無法參加 (出示醫院證明 )，

可由班上已上場選手加跑一次，每人最多加跑一次。  

(九 )  趣味競賽：  

1.  拔河比賽：分年級以班級為單位，冠、亞軍之爭。  

2.  旱地龍舟  

(1)  對象：高一學生  

(2)  人數：每班 16 人 (8 男 8 女 )  

3.  造橋鋪路  

(1)  對象：高二學生  

(2)  人數：每班 16 人 (8 男 8 女 )  

4.  時代巨輪  

(1)  對象：高三學生  

(2)  人數：每班 16 人 (8 男 8 女 )  

十、  參加辦法：  

(一 )  註冊時間及地點：  

1.  網路報名時間： 110 年 9 月 05 日起至 09 月 23 日下午 17:00 止。  

      (報名網址：另行公告 )  

2.  書面複查時間： 110 年 9 月 05 日起至 09 月 23 日下午 17:00 止。  

※注意！各班應於 09 月 23 日（星期三）下午十七時前將全部參加競賽之運

動員報名表單經導師簽章後，繳交體育組，逾期概不受理，報名表單經複查

後概不接受增刪或更改運動員姓名及參加競賽之項目，運動員註冊表須繕寫

清楚，一份由單位自行留用備查，一份送體育組註冊。  

(二 )  各單位參加進場開幕典禮，得自行設計隊形、服裝。  

(三 )  4x100m、 4x400m 接力賽選手於檢錄時，一律登記班級、座號。  

十一、田徑賽規則採用中華民國田徑協會公佈之最新田徑競賽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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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申訴：  

(一 )  比賽爭議：在規則上有明文規定者，以裁判之判決為終決，有同等意義之註

明者亦不得提出申訴。  

(二) 合法之申訴：應由單位領隊（導師）用書面（格式如附表）向審判委員會正

式提出，以審判委員會之判決為終決，提出申訴時應付保證金新台幣伍百元

整，審判委員會認為申訴無理時，得沒收其保證金，充作大會獎金、獎品費。  

(三) 有關競賽上所發生之問題，如為當時口頭提出者，仍須依照規定於三十分鐘

內補具正式手續，在比賽進行中，領隊及運動員不得當場直接質詢裁判及有

不禮貌之行為。  

(四) 有關運動員資格之申訴：須依照規定競賽未結束前向審判委員會正式提出，

否則概不受理。  

十三、罰則：  

(一 )  當場無比賽之運動員擅自進入比賽場地者，一經發現得取消該運動員之比賽

資格，並取消所有比賽之分數。  

(二 )  運動員資格不符，或冒名頂替經查明屬實者，即取消其比賽資格及被冒名頂

替者已得或應得之分數。  

(三 )  接力賽隊員中有資格不符或冒名頂替經查明屬實者，即取消該隊在比賽所得

之名次。  

(四 )  運動員無故棄權，經查明屬實者，按校規議處（小過壹次）。  

(五) 運動會在大會期間，違背運動精神（如資格不符或冒名頂替及無故棄權）或

有不法行為，或有不服從裁判等情事，查明屬實，除取消該運動員在所有比

賽中所得或應得之分數及按校規議處，並當場宣佈該運動員之姓名及單位。  

十四、生活教育錦標評分標準：  

(一 )  開幕典禮進場 30﹪。  

(二 )  啦啦隊 30﹪。  

(三 )  大會期間休息區內之秩序及清潔 20﹪。  

(四 )  運動精神、道德與禮節 10﹪。  

(五 )  大會規定事項遵守情形 10﹪。  

(六 )  不分年級加頒 6 個獎項： 1.最佳創意獎 2.最佳環保獎 3.最佳化妝獎  

4.最佳表演獎 5.最佳道具獎 6.最佳活力獎  

十五、本競賽規程經校運會籌備會討論通過陳請  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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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立中壢高商 111 學年度上學期校園羽球錦標賽實施要點 

一、主   旨：為提昇良好運動風氣及技能，並增進班際之友誼，特舉辦本比賽。 

二、比賽時間： 111 年 12 月 19 日（星期一）至 12 月 21 日（星期三）下午 16：10 開始比賽。 

三、比賽地點：游藝館 3 樓羽球場。 

四、比賽組別： 

1. 全年級合併競賽。 

2. 分為單打男、女子組；雙打男、女子組，共四組。 

五、 比賽辦法及規定： 

1. 各班自由組隊報名，男單、男雙、女單、女雙各組報名隊伍數上限為 64 隊。 

2. 由羽球社社員協助擔任裁判，公平競爭，培養運動家精神。 

3. 報名後無故棄賽，除違反運動家精神外，亦造成具參加意願學生權益受損，體育組將發給小黃

單予以警惕。 

4. 各組皆採單敗淘汰制。 

5. 單打、雙打：採落地得分制，每場 15 分，8 分換邊；十六強，每場 21 分、11 分換邊。 

（領先 15 分或得 21 分結束、沒有 Deuce） 

6. 成績取前四名頒發獎狀、獎品。 

7. 請穿著運動服、運動鞋比賽，唱名三次未到者，以棄權論。 

六、 報名方式： 

 請報名同學自行進入<GOOGLE 表單>進行報名(會在校網公告報名網址，並請康樂協助通知)。 

報名日期：111 年 11 月 21 日下午 5 點起至 12 月 2 日止 

抽籤日期：111 年 12 月 12 日中午 12 點 10 分(由體育組長於游藝館三樓羽球場公開抽籤) 

1. 請體育股長確實提醒。 

2. 每位(組)選手都須填寫表單。 

3. 每人可報單打與雙打各一隊，同一賽事不得重複報名。 

4. 雙打組合需為同班級，不得跨班級報名。 

七、本辦法陳請 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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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立中壢高商 111 學年度班際大跳繩錦標賽實施要點 

一、 目的：加強學生的協調，提昇跳躍的能力，增進班級團結向心力，促進身  

      心健康，紓解壓力，並達到運動效果。 

二、 比賽時間：111 年 12 月 23 日（五），下午 13：00 至 16：00。 

三、 比賽地點：本校游藝館。 

四、 參賽人員：一年級學生(綜職科除外)。 

五、 抽籤時間：111 年 12 月 12 日（星期一）中午 12 點 30 分於游藝館 3 樓舉行。 

六、 競賽辦法： 

(一) 服裝：穿著學校核可之運動服、班服，該班服裝需一致。 

(二) 出場順序：依抽籤次序進行比賽。 

(三) 參加人數 

1. 每班男生 1 組、女生 1 組。 

2. 每組 12 人(包含搖動繩子 2 位)。 

3. 男生組人數不足者，可補女生。 

4. 男生組若身體不適導致人數不足，請該班於賽前 12 月 23 日前至體育組領取申請單，由該班

導師與體育老師蓋章，即可補上女生，並於 12 月 23 日中午 12 點前繳回體育組。 

(四) 比賽方式 

1. 每組各發 1 條大跳繩，2 位負責搖繩面對面站立。 

2. 準備好後由班上一位同學舉手，發令老師即發令。 

3. 聽到發令老師吹哨後，同時向一個方向搖動，其他 10 位隊員須站在跳繩中同時跳躍，累計

跳繩成功數。 

4. 以 10 人同時跳過跳繩計得一分，在時間內若中斷得以續跳，以成功次數累計。 

5. 採計時決賽，計時兩分鐘，該班兩組的總和。 

七、 獎勵：錄取前八名，各頒發錦旗壹面，並贈飲料數箱以資鼓勵。 

八、 其他： 

(一) 練習時間： 

1. 平日體育課課堂時間。 

2. 賽前會另行公告練習時間。 

九、 本辦法陳請 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9 
 

貳、 111 學年度上學期體育活動獎項一覽表 

一、 111 學年度上學期體育活動  

項目：班際拔河錦標賽(錦旗) 

項    目 年 級 第  一  名 第  二  名 第  三  名 合 計 

拔河 

高一 1 1 2 4 

高二 1 1 2 4 

高三 1 1 2 4 

綜合職能組 1 1 2 4 

總 計 16 面 

 

項目：班際大跳繩錦標賽 (錦旗、飲料) 

年級 順位 錦旗 (特大號) 飲料 (箱) 備註 (錦旗名稱) 

一 

1 1 5 第一名 

2 1 4 第二名 

3 1 3 第三名 

4 1 2 優勝 

5 1 2 優勝 

6 1 2 優勝 

7 1 2 優勝 

8 1 2 優勝 

總數量 8 22  

 

項目：第 69 屆運動大會 (錦旗、獎牌) 

錦 旗 

項    目 年 級 第  一  名 第  二  名 第  三  名 合 計 

大隊接力 

高一 1－6 名 6 

高二 1－6 名 6 

高三 1－6 名 6 

綜合職能組 1－3 名 3 

趣味競賽 

高一 1－6 名 6 

高二 1－6 名 6 

高三 1－6 名 6 

田徑總錦標 
高一 1 1 1 3 

高二 1 1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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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三 1 1 1 3 

生活教育錦標 

高一 1 1 1 3 

高二 1 1 1 3 

高三 1 1 1 3 

全校進場表演獎 最佳創意獎 最佳環保獎 最佳化妝獎 
6 

最佳道具獎 最佳活力獎 最佳表演獎 

總 計 79 面 

 

獎 牌 

項  目 金  牌 銀  牌 銅  牌 
備註 

高男 100M 3 3 3  

高女 100M 3 3 3  

高男 200M 3 3 3  

高女 200M 3 3 3  

高男 400M 3 3 3  

高女 400M 3 3 3  

高男 800M 3 3 3  

高女 800M 3 3 3  

高男 1500M 3 3 3  

高女 1500M 3 3 3  

高男 4x100M 12 12 12  

高女 4x100M 12 12 12  

高男 4x400M 12 12 12  

高女 4x400M 12 12 12  

混合 4x200M 12 12 12  

高男立定連續三次跳 3 3 3  

高女立定連續三次跳 3 3 3  

高男  跳高 3 3 3  

高女  跳高 3 3 3  

預備 1 1 1  

合     計 103 103 103  

總     計 309 

項目：校園羽球排名賽 (運動襪) 

 

 

 

 

男子組

比賽形式 名次 獎品-運動襪(雙)  備註 

單打 

1 3 

各頒發獎狀一只 
2 2 

3 1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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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組 

雙打 

1 3 

2 2 

3 1 

3 1 

總計數量 42 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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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111 學年度上學期體育活動經費概算一覽表 

111上學期體育活動經費概算一覽表 

序 體育活動 經費項目 單價 數量 單位 合計 備註 

1 111上學期拔河錦標賽 錦旗 200 16 面 3200   

2 111上學期班際大跳繩錦標賽 

錦旗 200 8 面 1600   

大跳繩 6700 1 捆 6700  

飲料 170 23 箱 3910   

便當 80 33 個 2640   

礦泉水 140 2 箱 280   

雜支 3000 1 式 3000  

3 111上學期運動會 

便當 80 187 個 14960   

錦旗 200 78 面 15600   

獎牌 70 309 面 21630   

號碼布 8 500 面 4000   

秩序冊 50 200 本 10000   

音響 30000 1 式 30000   

會場佈置(帳篷) 500 40 頂 20000   

礦泉水 140 20 箱 2800   

雜支 5000 1 式 5000   

紅帆布 3800 1 面 3800   

趣味競賽帆布 1650 6 條 9900  

4 111上學期羽球排名賽 
運動襪 100 42 雙 4200   

羽毛球 430 12 打 5160   

5 體育課程耗材 桌球 900 1 簍 900  

111上學期體育活動總花費金額概算 169280 

  

承辦人      單位主管      主計室      校   長 


